
太魯閣國家公園登頂證明收費標準 

 
 

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 

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4 日太遊字第 1051001504 號令發布   

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二條 太魯閣國家公園登頂證明書為每張新臺幣二百八十元

整。  

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 

 


